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122號

聲  請  人  丁○○  

代  理  人  張淑美律師（扶助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彩又律師

相  對  人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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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人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59,0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1月5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

○○、乙○○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

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乙○○扶養費各新臺幣10,000

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遲誤一期未付，其後6期(含

遲誤當期)視為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乙

○○（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分稱姓名），於民國112年12月5

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

請人任之，且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新臺幣

（下同）2萬元，即丙○○、乙○○之扶養費各1萬元。然相

對人自離婚後至113年12月止合計僅支付10萬1千元，不足15

萬9千元，爰依離婚協議書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萬9千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

年之日止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

萬9千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114年1月5日起，至兩

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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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一期未付，

其後6期(含遲誤當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送達，未遵期到庭，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經查：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

響；此觀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各定有明文。所

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

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

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

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

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

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

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

養義務。另按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

定；若對於包括給付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夫妻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

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

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

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請求

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

額。

(二)聲請人主張之上情，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離婚協議書、丙

○○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2、11

1頁），並經本院職權查調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

9至34、39頁）。觀諸上開離婚協議書第5條載明：「乙方

（即相對人）給付甲方（即聲請人）扶養子女所需費用新台

幣20000元整」等語，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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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前述主張為

真實。則聲請人依上開離婚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

應給付聲請人自112年12月5日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扶養費

用，共計13個月即26萬元，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之10萬1千

元，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給付15萬9千元（計算式：26萬

元－10萬1千元＝15萬9千元），並加計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自114年2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用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

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

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

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

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

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

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查

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各

1萬元，合於前開離婚協議書之約定，亦屬有據。復為督促

相對人按期履行，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上

述規定，諭知如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當期)視

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另本件裁判時，已逾

114年1月5日，相對人已經未及給付，現實上亦未給付，故

另諭知上開將來扶養費已屆期部分，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後

有逾期未付部分，始有其後未到期6期部分視為已到期之適

用，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徐婉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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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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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人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59,0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1月5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乙○○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乙○○扶養費各新臺幣1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遲誤一期未付，其後6期(含遲誤當期)視為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乙○○（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分稱姓名），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任之，且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新臺幣（下同）2萬元，即丙○○、乙○○之扶養費各1萬元。然相對人自離婚後至113年12月止合計僅支付10萬1千元，不足15萬9千元，爰依離婚協議書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萬9千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萬9千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114年1月5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一期未付，其後6期(含遲誤當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送達，未遵期到庭，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此觀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各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另按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若對於包括給付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夫妻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請求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
(二)聲請人主張之上情，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離婚協議書、丙○○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2、111頁），並經本院職權查調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4、39頁）。觀諸上開離婚協議書第5條載明：「乙方（即相對人）給付甲方（即聲請人）扶養子女所需費用新台幣20000元整」等語，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前述主張為真實。則聲請人依上開離婚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自112年12月5日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扶養費用，共計13個月即26萬元，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之10萬1千元，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給付15萬9千元（計算式：26萬元－10萬1千元＝15萬9千元），並加計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4年2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用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查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各1萬元，合於前開離婚協議書之約定，亦屬有據。復為督促相對人按期履行，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上述規定，諭知如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另本件裁判時，已逾114年1月5日，相對人已經未及給付，現實上亦未給付，故另諭知上開將來扶養費已屆期部分，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後有逾期未付部分，始有其後未到期6期部分視為已到期之適用，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徐婉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毓青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親聲字第122號

聲  請  人  丁○○  

代  理  人  張淑美律師（扶助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彩又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人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59,0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1月5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

    ○、乙○○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

    於未成年子女丙○○、乙○○扶養費各新臺幣10,000元。並自本

    裁定確定之日起，如遲誤一期未付，其後6期(含遲誤當期)

    視為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乙○○

    （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分稱姓名），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協

    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

    任之，且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新臺幣（下

    同）2萬元，即丙○○、乙○○之扶養費各1萬元。然相對人自離

    婚後至113年12月止合計僅支付10萬1千元，不足15萬9千元

    ，爰依離婚協議書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萬9千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暨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

    止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萬9千元

    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114年1月5日起，至兩造所生未

    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

    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一期未付，其後6期(

    含遲誤當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送達，未遵期到庭，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經查：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此觀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各定有明文。所謂

    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

    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

    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

    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

    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

    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

    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

    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

    義務。另按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

    ；若對於包括給付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夫妻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

    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

    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

    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請求外

    ，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

    。

(二)聲請人主張之上情，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離婚協議書、丙

    ○○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2、111

    頁），並經本院職權查調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

    至34、39頁）。觀諸上開離婚協議書第5條載明：「乙方（

    即相對人）給付甲方（即聲請人）扶養子女所需費用新台幣

    20000元整」等語，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見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前述主張為真

    實。則聲請人依上開離婚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

    給付聲請人自112年12月5日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扶養費用，

    共計13個月即26萬元，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之10萬1千元，則

    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給付15萬9千元（計算式：26萬元－10萬

    1千元＝15萬9千元），並加計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4

    年2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三)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用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

    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

    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

    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

    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

    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

    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查

    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各

    1萬元，合於前開離婚協議書之約定，亦屬有據。復為督促

    相對人按期履行，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上

    述規定，諭知如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當期)視

    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另本件裁判時，已逾

    114年1月5日，相對人已經未及給付，現實上亦未給付，故

    另諭知上開將來扶養費已屆期部分，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後

    有逾期未付部分，始有其後未到期6期部分視為已到期之適

    用，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徐婉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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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人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59,000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1月5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乙○○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乙○○扶養費各新臺幣1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遲誤一期未付，其後6期(含遲誤當期)視為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乙○○（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分稱姓名），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任之，且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共新臺幣（下同）2萬元，即丙○○、乙○○之扶養費各1萬元。然相對人自離婚後至113年12月止合計僅支付10萬1千元，不足15萬9千元，爰依離婚協議書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萬9千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5萬9千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相對人應自114年1月5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各1萬元，如遲誤一期未付，其後6期(含遲誤當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送達，未遵期到庭，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此觀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各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另按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若對於包括給付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夫妻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更請求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

(二)聲請人主張之上情，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離婚協議書、丙○○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2、111頁），並經本院職權查調戶籍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4、39頁）。觀諸上開離婚協議書第5條載明：「乙方（即相對人）給付甲方（即聲請人）扶養子女所需費用新台幣20000元整」等語，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聲請人前述主張為真實。則聲請人依上開離婚協議書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自112年12月5日起至113年12月止之扶養費用，共計13個月即26萬元，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之10萬1千元，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給付15萬9千元（計算式：26萬元－10萬1千元＝15萬9千元），並加計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自114年2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自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末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用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2分之1，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查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4年1月5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各1萬元，合於前開離婚協議書之約定，亦屬有據。復為督促相對人按期履行，並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上述規定，諭知如遲誤一期履行，其後之6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另本件裁判時，已逾114年1月5日，相對人已經未及給付，現實上亦未給付，故另諭知上開將來扶養費已屆期部分，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後有逾期未付部分，始有其後未到期6期部分視為已到期之適用，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徐婉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毓青



